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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少年何以沦为贩毒“骡子”
对话贩毒少年，起底人体贩毒产业链

□朱国亮

“吞到 56 颗时， 我吐了， 胃鼓鼓的， 胀得难受。” 回忆吞咽毒品的过程， 冯玉 （化名） 的眼中依然闪过一丝恐惧。 几经讨饶， 最后
他勉强吞下 60 颗。

南京铁路公安处最近破获一起人体贩毒案， 四名人体贩毒少年落网， 17 岁的冯玉是其中之一。

近年， 人体贩毒沉渣泛起。 有毒贩直言， 在滇缅边境线上， 人体贩毒已成 “产业链”， 通过网络招募、 熟人介绍， 不少来自贫困地区、

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记者近日前往南京市第二看守所、 铁路南京公安处看守所， 采访了冯玉等三名涉嫌人体贩毒少年以及招募、 组织、 遥控他们贩毒的两
名成年贩毒嫌疑人。

2018 年 9 月中旬， 偷渡至缅甸好

吃好喝快一星期， 冯玉终于接到了“任

务”。

这天晚上， 冯玉什么都没吃， 肚子

彻底放空。 毒贩们还给他买了一身新衣

服、 新鞋、 新包。 之后， 一个陌生人用

黑色塑料袋提来包装好的一颗颗海洛因

让他吞食。

所谓人体贩毒， 即将包装好的毒品

吞进肚子，一些女性也会藏匿在下体，然

后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偷运到境内各

地， 再将未消化的毒品排泄出来洗净交

易。

那些吞食毒品带毒入境的人， 被形

象地称为“骡子” “骆驼” 或者“马

仔”。 冯玉正是毒贩们新招来的“骡

子”。 第一次参与贩毒， 冯玉内心很忐

忑， 刚到缅甸时， 也曾打退堂鼓。

此时， 之前好吃好喝哄着冯玉的毒

贩们拉下了脸， 威胁说如果中途退出，

就要家人寄钱来， 要加倍赔偿来时的各

项开支， 否则就要送到山上去劳动两

年。

不敢反抗， 又听闻住同一个酒店的

其他“骡子” 中， 确有运毒成功收到钱

的， 冯玉横下心， 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干

一票。

到了零点时分， 冯玉开始在那个陌

生人的监视下吞食这些海洛因。 “一颗

一颗地吞， 吞一次， 喝口水， 总共花了

四五个小时。” 冯玉说， “最后总共吞

了 60颗， 每颗 5克。”

因为是第一次， 之前毒贩们还对冯

玉进行了“训练”，将苹果削成拇指大小，

即一颗毒品大小，让冯玉练习吞食。介绍

冯玉来的老乡高明（化名），最初本也是

一名“骡子”，但无论毒贩如何恐吓，瘦小

的他实在无法吞下足够量的毒品， 便转

而成为中介， 以赚取中介费。

吞到 56 颗时， 冯玉吐了， 肚子胀

得难受， 便向毒贩们讨饶。 但对方不管

不顾， 执意要他吞下 65 颗， 说吞不下

就要亏本。 冯玉又勉强吞了 2颗， 实在

难受， 再次讨饶。 对方才松口说， 必须

吞下 60 颗。 无奈， 冯玉隔了一会， 又

勉强吞下 2颗。

一吞完毒品， 贩毒组织者就先用摩

托车将冯玉送到边境线， 再用轿车送至

西双版纳机场附近提前开好的钟点房休

息。 之后， 又让他踏着点到机场， 乘坐

前往成都的飞机。

在成都机场附近一钟点房稍作休

息， 又乘机前往湖南长沙， 随后打车到

湖南怀化市溆浦县。 不想， 在溆浦县酒

店排泄毒品时被抓， 交易没完成， 之前

说好的 1万元报酬也没了。

拿苹果进行练习

冯玉的落网完全是一个意外。

2018 年 9 月 17 日 10 时许， 昆明

南开往南京南的 G1378 次列车从贵阳

北站开出。 一名穿着黑色短袖 T 恤衫

的男子在 2、 3 号车厢连接处看手机。

见乘警走过来， 他立即将手机塞进裤兜

里， 神色慌张地向车窗外故作张望。

这一情景正好被乘警刘祥看在眼

里， 遂上前盘问检查。

男子自称到湖南投靠老乡去打工，

但随身只携带了一只黑色小包， 没有大

件行李， 没有换洗衣物。 这更引起刘祥

的怀疑。 查看其小包， 却未发现异常。

这时， 男子下意识摸了下兜里的手

机。 刘祥让他掏出来， 男子神色更加慌

乱了。 于是， 刘祥查看了其手机微信，

竟发现男子正遥控指导一个微信名叫

“渐行” 的人， 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进

行人体排毒， 且有部分毒品已排出体

外。 此人正是冯玉。

意外获得这一线索， 南京铁路公安

干警没有迟疑， 立即通报怀化铁路公安

处， 将正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排泄毒品

的冯玉抓个正着。 而在高铁上指挥冯玉

贩毒的正是人称“豪哥” 的贩毒嫌疑人

丁一 （化名）。

冯玉被查获时， 吞在肚子里的 60

颗拇指大小的毒品， 已有 28 颗排出，

?下 32 颗是在警方监督下， 经医生指

导， 利用开塞露等药物， 耗时一天一夜

分多次才排泄出来。

这些毒品被机器压缩成圆柱状， 硬

如石块， 长约 3.8 厘米， 直径约 1.8 厘

米， 外面包裹多层塑料。 经南京市法医

鉴定中心鉴定， 这些毒品均为高纯度海

洛因， 净重 306.69克。

沿着冯玉、 丁一这条线索追查， 截

至今年 2月中旬， 南京铁路公安处又将

其?三名不满 18 岁的贩毒少年李有

（化名）、 高明、 马某以及背后组织者

“飞哥” 等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后来， 马某交由云南警方处置， 冯

玉、 李有、 高明则被看押在南京市第二

看守所， 丁一及陆某两位成年嫌疑人则

被看押在南京铁路公安看守所。

冯玉、 李有、 高明三人为同乡。 李

有最早开始人体贩毒， 之后介绍高明入

行。 高明后来则介绍了冯玉加入。 当

时， 冯玉正在广东中山务工， 手头紧。

一天晚上， 冯玉与高明微信聊天。 高明

告诉他， 有一个活计来钱快， 一次就能

挣 1万元。 冯玉没多想就答应了， 第二

天对方就发来路费， 不仅包括吃喝、 住

宿费用， 还有烟钱。

到了西双版纳与缅甸接壤的一个小

镇， 还有专人过来接。 偷渡至缅甸， 被

安排住到一个叫大富豪的酒店。 在冯玉

入住前， 酒店已住有好几个“骡子”，

都在等着运货， 年龄与冯玉相仿。

这一路， 冯玉很享受这种被“招

待” 的感觉。 然而， 到了缅甸， 得知

是贩毒， 打退堂鼓已来不及。 抱着侥

幸心理横下心干一票， 不想中途就被

抓获。

冯玉的落网有偶然性， 但偶然之中有必然。

“在滇缅边境线上， 每天何止上千人往境内

带毒。” 在看守所， 遥控冯玉带毒入境的丁一说

得很直白。

丁一自称在缅甸赌场工作 3年， 经常为“骡

子” 们安排酒店和房间， 接触过人体贩毒的“骡

子” 有上百人。 这次遥控冯玉贩毒， 只是回国办

理有关证件时， 顺带帮朋友做一次。

丁一还介绍， 人体贩毒已不同于过往， 在滇

缅边境已然形成一个“产业链”。

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科科长祝军也向

记者证实， 最近几年， 人体贩毒似乎又有沉渣泛

起的迹象。

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提供的统计数据表

明， 2016 年至 2018 年间， 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

获人体贩毒类案件 17起， 其中 2017 年因为南京

公安机关对此进行专项打击， 当年破获此类案件

就达到 11起。

综合“飞哥”、 丁一、 冯玉等 5 名贩毒嫌疑

人的描述， 记者大致了解到， 丁一所谓人体贩毒

“产业链”， 主要指上游毒品包装、 “骡子” 招募

与管理、 携带毒品入境交易等一系列环节。

据介绍， 早年让“骡子” 吞食的毒品， 是人

工包装的， 有大有小， 不易吞食， 吞食后易破

裂， 甚至会造成贩毒人员中毒身亡。 如今已走向

“产业化”， 实现了机器包装。

丁一告诉记者， 机器包装的毒品颗粒， 一般

里层是塑料袋， 中间是透明胶带， 最外层是保鲜

膜， 共有七八层包装， 大小均匀， 一般为 5 克装，

拇指般大小， 相对容易吞食、 排泄， 不易破裂。

“骡子” 招募则主要通过网络诱骗和熟人介

绍。 一般会先预付路费、 住宿费， 并提供吃喝花

销， 诱骗到缅甸后再威逼利诱其吞食毒品并携带入

境。 丁一就自称经常为“骡子” 安排食宿。

丁一还进一步解释， 人体贩毒之所以再度泛

起， 主要在于这种方式化整为零， “相对安全”。

人体一次携带的毒品量不大， 但利润十分可

观。 丁一为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 一般一名“骡

子” 携带的毒品为 300克至 350 克， 其中包装好的

货钱约为 1.5 万元， “骡子” 来时路费、 花销以及

中介的介绍费合计约 6000 元； “骡子” 带货走的

路费、 住宿费及各项花销大概在 5000-6000 元；

支付给“骡子” 的报酬为 1 万元至 1.2 万元。 而这

些毒品在内地交易价格为 10 万元左右， 利润高达

6万元左右。

不过， 曾上过中国矿业大学会计专业的丁一也

“感叹”， 人体贩毒的成本不易控制， 为赶时间， 有

时飞机头等舱也得坐， 有时还要包车接送， 成本会

大幅上升。

“一些‘骡子’ 太年轻， 派头不足， 坐头等舱

易引起怀疑， 还得从头到脚买套像样的行头包装一

下。” 丁一说。

其实， 所谓的“相对安全” 只是表象， 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 纵然逃过一时， 也免不了最终被捉。

在看守所， 面对记者， 冯玉落泪了， 但为时

已晚。

“到缅甸， 就是想挣点快钱， 不想钱没挣

到， 还搭进去一辈子。” 冯玉说。

冯玉、 高明、 李有三人均来自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 三人曾是当

地同一所中学的同学， 也是典型的“问题少年”。

冯玉初中没毕业， 就去上职高， 在职高也不

好好读书； 李有说是初中毕业， 其实初一就出去

打工了， 后来被老师叫回， 象征性地参加了毕业

考试， 拿到毕业证； 高明压根就连初中毕业证都

没拿到。

冯玉曾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从小由奶奶照

顾， 父母长期在外务工， 2017 年离异。 因父母

管束少， 很小就开始“混社会”。

李有则是典型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上小学时， 爸妈就离婚了。 父亲嗜赌， 也不管

他。 从初一开始， 他就外出打工， 洗过车， 学过

美发， 还在 KTV当过服务员。

高明家庭条件相对较好， 父母经营一家

KTV， 但忙于生意， 也放松了对高明的管教，

初中就辍学在外玩乐。

“吞食毒品再排泄出来， 对身体有怎样的危

害， 一路有多大的风险， 贩毒被抓要承担怎样的

法律后果， 他们都不清楚， 也不考虑， 一心只想

挣快钱。” 南京铁路公安处办案民警胡丰扬说，

分析三名贩毒少年的成长经历， 有一个共同特

点， 就是过早接触社会， 都没什么文化， 也没有

什么手艺， 金钱观扭曲， 法律意识淡薄。

丁一也坦言， 他接触过的“骡子”， 主要是

年轻人， 30 岁以上的极少。 这些年轻人共同的

特点是文化水平不高， 没有谋生的手段， 还想挣

快钱。

“毒贩们其实更喜欢年纪大一点的没前科的

‘骡子’， 但实际招募来的以年轻人为主。” 丁一说，

“年纪大一些， 稳重一些， 过安检、 坐飞机不容易

引起怀疑。”

冯玉第一次运毒就被抓， 一分钱没挣上。 高明

因为吞不下足够的量， 只吞了 30 颗毒品， 毒贩仅

给了他 4000元。

另外， 作为中介， 介绍冯玉运毒， 他还获得了

2000 元中介费。 李有三次参与人体贩毒， 是三人

中挣钱最多的。

李有告诉记者， 毒品排泄出来、 洗净后， 遥控

他们的人就会发微信告诉他， 带上毒品到某个路

段， 手里拿瓶红牛饮料等待即可。 不一会儿， 就有

陌生人过来， 带走毒品， 支付报酬。 第一次因为吞

食的毒品量不够多， 只得到 7000 元； 第二次， 有

了经验， 吞得多了， 获得了 1万元； 第三次就被抓

了。

“第一次吞， 特别难受， 老卡在喉咙里。 第二

次、 第三次之所以还去， 主要是想着‘苦’ 一两

天， 就能挣上万元， 就能把自己的欠债还清。” 李

有说。

然而，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苦” 出来的不是

金钱， 而是漫长的牢狱生活。

从花季少年到贩毒“骡子”， 三名少年陷落再

次警示，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对人体贩毒进行遏

制， 不能让更多年轻人落入毒贩陷阱。

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王振

宇说， 仅仅依靠公安打击和设备防范是不够的， 还

要做好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提高年轻

人的谋生能力，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同时

做好禁毒宣传和教育， 让更多青少年知晓毒品危

害。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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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毒 人体贩毒沉渣泛起产业链

“问题少年”易落毒贩陷阱挣快钱肚藏300余克高纯度海洛因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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